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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南海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变化

中国的南海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得以正式确立，同时中国政府还

注重加强了海洋立法和海洋硬实力的建设，并且在双边基础上与南海争端各方展开了积极的多

边协商。根据冷战后南海地缘政治环境所呈现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南海政策的新变化，并展望了

未来中国南海政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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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战后南海地缘政治环境及其特点

冷战结束后，南海地缘政治环境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化，各地缘政治因素对我国南海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

综合性影响日益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南海地缘政治环境所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冷战的结束使得南海周边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弱化，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南海争端各国的合作日益加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已成为各方的共识。
第二，在新时期南海的战略价值全面突显，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开始加强

对南海地区的渗透，导致南海问题复杂化程度加深。
第三，参与南海争端的各东南亚国家，利用东盟联合对抗中国的局面逐渐形成。1990 年，有关国家在

印尼的主持下召开首次南沙问题会议，在会上这些国家主张在多边基础上与中国谈判，企图孤立中国，并

将争议矛头指向中国。1992 年，东盟外长会议年会发表“东盟南海宣言”，后来又将南海问题推上了东盟

地区论坛国际会议，并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是东南亚的热点问题，是东南亚地区的潜在火药库，中国是南中

国海争端中最具威胁的一个国家。［1］

总体而言，冷战后虽然出现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契机，但新问题的出现和冷战时期尚未解决的旧问

题的交互影响，反倒使得南海问题的复杂化程度达到了最高峰，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空前加大。
二、冷战后的中国南海政策

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南海政策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内容更加丰富且成效明显。这

些新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正式确立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大变迁，“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南海周边各国对经

济发展的强烈需求、南海争端各方的内部存在的矛盾以及大国在该区域相互制衡等因素，促成了南海问题

和平解决有利环境的形成，中国政府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环境，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所提出的和平

解决南沙岛礁争端的思想基础上，正式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政策。
1992 年 7 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参加马尼拉的东盟外长会议时，正式向东南亚各国阐述了中国

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愿意在条件

成熟时同有关国家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条件不成熟时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不影响两国关系。沿岸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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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望开展广阔的互利合作。”［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是中国政府基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大局观而提出

的，表达了我国对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真诚意愿。然而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中国政府要完善该政策主张仍

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需要有耐心的让其他争端方充分理解这项政策的真实用意，化解各方的疑虑; 其

次，必须使该项政策具体化，为该政策的实施制定详细的方案和日程，避免空谈; 最后，要随时做好准备，根

据新的情况灵活地调整该项政策。
2． 通过加强海洋立法维护我国南海主权

冷战后，为建设南海新秩序，捍卫南海主权，使我国在维护南海主权的斗争中有法可依，我国开始加强

对海洋法制的建设，根据几次国际海洋法会议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系列海洋法律规范。
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可以追溯到 1958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以下简称

《声明》) 。《声明》规定了我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采用直线基线法为测量领海宽度的方法，《声明》指

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

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

屿。”［3］这份《声明》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份涉及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重要法律文

件，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前，我国唯一的一份有关涉外海洋法方面的权威文件。
鉴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部分内容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南海归属问题的法理性含混不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经过仔细的研究，我国政府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涉及海洋的法律文件，建立起新时期中国海洋

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 1) 1992 年 2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是我国第一部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国内海洋法，该法规定“中国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 12 海里，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

防止和惩处在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

的行为行使管治权。”［4］( 2) 1996 年 5 月 15 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公布了我国部分

基点的领海基线，其中包括西沙群岛多个基点的领海基线，正式将我国实际控制之下的西沙群岛的主权法

律化。( 3) 1998 年 6 月，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至此我国拥有了覆盖所有管辖水

域的基本法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对其管辖海域的各项基本权力在我国国内法律中得到了

比较具体的体现。［3］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加强对涉及海洋的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是我国捍卫南海主

权的重大举措。
3． 在坚持争取双边谈判的基础上展开多边合作

南海归属问题法理性的复杂化，使得法律论证和法庭仲裁难以有效解决南海问题，冷战后日益明显的

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华局面更使得中国孤立无援。中国始终明白双边谈判才是解决南海问题最

切实际的方式，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也都在坚持强调和希望与东南亚各争端方展开务实的双边谈判。1992
年李鹏总理访问河内时明确指出:“中越就南海争端进行的谈判是双边谈判，对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如

南沙群岛问题，双方同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5］1994 年 11 月江泽民在出席雅加达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说:“关于南海问题，我们主张与有关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寻求和平解决。”［6］另

外，2009 年 6 月 3 日，温家宝在会晤马来西亚总理谈及南海问题时说道:“中马要加强双方的对话与合作，

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7］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通过双边渠道处理南海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

边磋商机制日益成熟，其中中越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中越关系正常化后，1993 年两国恢复边界谈判，

这次谈判涉及陆地边界、北部湾边界和南海问题。［8］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中越双方于 2000 年 12 月 25 日，

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

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北部湾划界协定

的签订成为南海海域划界的一个成功实践。
在坚持双边谈判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推动在南海地区开展多边合作的努力。另一方面，东

盟国家也希望与中国合作，通过将中国吸收进东盟多边合作框架，促使中国在该地区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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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角色。1993 年，东盟决定接纳中国为特邀代表出席 7 月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南

海问题。在 1994 年 7 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印尼等国纷纷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建议，并将南海问

题写进会议的公报中。此次会议还决定，将中国由特邀国升格为东盟“协商国”，东盟将与中国在政治与

安全问题上定期举行高级磋商。［9］此后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展开了多轮的磋商，以较为合作

的态度寻求各方在南海问题上获得共同利益。2002 年 11 月 4 日，东盟与中国达成共识，在金边召开的第

八届东盟首脑会议上，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宣言》第 4 点写道: “有关各方

同意以和平方式而不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有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端。”《宣言》的签订对在南海减少

战争威胁或军事冲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合作、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在东盟与中国之间促进建立信任和相

互理解具有重大意义。［9］但应该注意的是，《宣言》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各方行为的暂时性规定，不采取强制

性的禁止方式，而主要依靠各方的积极配合与相互谅解，目的在于减少当前因南海主权争端所造成的地区

紧张局势，要使南海周边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4． 注重加强海洋实力建设切实维护我国南海权益

冷战结束以来，南海作为能够为其周边各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综合性空间，越来越显示出

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南海争端各方都在积极谋划新的战略，并相继超越传统的地缘战略，加紧争夺

南海岛礁，力图通过南海抢占地区战略制高点。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大陆濒海国家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崛

起，必然要在减少传统地缘关系制约的基础上走向海洋，因此可以肯定，加强海军建设，对中国在新形势下

建构有利于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地缘，进而实现 21 世纪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10］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深知人民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受经济和技术的制

约，人民海军的发展一直远远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需求。直到 1978 年人民海军才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起

步阶段，1978 年 8 月 2 日，邓小平乘坐 105 号导弹驱逐舰出海视察并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

战斗能力的海军。”［11］1997 年 12 月，江泽民明确指出“海军要贯彻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真正具备在第一

岛链海域内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从而明确了“第一岛链”为人民海军 21 世纪初的主要作战海

区。2001 年 12 月，江泽民又提出“注重提高远海防卫作战能力”，以适应中国海上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

适应中国海洋利益拓展的要求。2008 年 4 月 9 日，胡锦涛在考察海军南海舰队驻三亚部队时强调: 要在

新的起点上推动海军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为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

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努力奋斗。［12］2009 年 4 月 23 日，为纪念人民海军建军 60 周年，我国在青岛举行了共和

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活动，这次活动所展示的各种先进舰艇是近年来人民海军建设成果的最

集中表现，充分展现了中国要向海洋大国发展的坚定决心。人民海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充实了我国维护南

海主权的硬实力，为我国海洋法的有效实施及对南海的主权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冷战后至今，各地缘政治因素对南海地缘政治环境的综合影响日益深化，为了应对这一形势，中国南

海政策开始向内容形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虽然说还无法确定这些政策主张到底能为南海问题的顺利解

决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可以相信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南海政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进入更加务实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三、新时期中国南海政策展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日益深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中国目前

所面临的情况却是: 利益边界扩展很远但没有保障; 主权利益，比如台湾、南沙、钓鱼岛等不仅还没有收回，

而且与毛泽东时期比较，却与我们越来越远，统一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边界安全特别是海洋边界安全实际

上是虚化、萎缩和后退了。［13］中国当前面临的海权问题主要来自东海及南海，就其复杂程度而言，南海问

题无疑是最棘手的，要想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未来中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仍存在很大的

空间，新思维的注入必不可少。
1． 必须继续加强我国海洋硬实力的建设

海洋硬实力不单指海军力量，还包括海洋监测与勘探技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海上常驻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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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中国政府要想真正实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标，南海“主权属我”的前提必不可少，而“主权

属我”最具体的表现，即在于依靠硬实力加强对我国南海主权的管辖。
在海军建设方面，从当前国际海军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海军逐渐向现代化远洋海军的转变是必然

的，重点加强我国海军在宽海域持续巡航作战的能力，能有效提高我国对南海主权维护的能力。在短期内

中国海军建设仍应限于自卫性威胁的范围，其目标应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
2009 年 4 月 23 日，胡锦涛在中国海军建军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说道:“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本着

更加开放、务实、合作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合作，为实现和谐海洋这一崇高目标而不懈努力。我

们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始终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

准则，坚持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坚持尊重沿海国的主权和权益，坚持共同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寻求基于和平的多种途径和手段，维护海上安全。”［14］

此外，在对我国南海进行主权管辖时，应注重对各种海洋技术的研究开发，为了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应

尝试将勘探、监测、资源开发、海事、海警等部门进行重新整合，避免各部门间的相互制约，集中力量对南海

进行海洋执法和行政管辖，整合各种海洋技术信息，统一调配并合理使用各种海上力量，同时加强这些部

门与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以确保我国在维护南海主权时的实效性。
2． 应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合作，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作用，但其实并没有真正

得到有关国家的认同，往往只是中国在单方面的遵守，有关国家大肆掠夺南海资源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

的控制。因此在未来如何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项政策主张，成为中国南海政策的重要任务。
要完成这一任务，使南海共同开发制度化是关键。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产生至

少需要以下条件: ( 1) 有关国家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这一共同利益只能通过合作获

得; ( 2) 即使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也不一定会彼此合作，只有国家间彼此合作的好处超过不合作的好处

时，合作才会产生。［15］因此要使共同开发制度化，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了解争端各方对“共同开发”这

一观念的认识，从化解分歧的角度着手，进而寻找到各方的共同需求，并通过加强与东盟在经贸、政治上的

多边合作深化中国与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第二，必要的时候采取有效的手段，坚决回击有关国家大肆掠

夺南海资源的行为，提高有关各方的“非合作”开发成本。第三，在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实践中，寻求新思路

发现新问题，不断充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思想，例如，近年来由广西提出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计划，既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的具体化，也体现了民族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合

作和增进地区安全合作的统一。［16］

3． 时刻关注区域外国际势力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在审视南海局势的发展变迁时，国际势力对南海问题的介入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与南

海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紧密相关。中国应在制定自身南海政策的同时，时刻关注各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动

态，将如何防范大国势力的介入作为新时期南海政策的研究重点。
这里所讲的大国势力目前主要指的是美、日、印三国。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框架主要由两部

分组成，即平衡战略和模糊政策。所谓平衡战略，为了保证南海局势的稳定，防止在该地区出现占支配性

地位的大国，针对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注重协调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通过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使得中

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相对的平衡，一方面利用这种平衡性遏制中国，另一方面能确保南

海局势的相对稳定。模糊政策指的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既不会采取积极的介入

姿态也不会轻易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保持美国在该地区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日本对南中

国海的介入主要体现在: 在经济上将东南亚国家作为对外贸易、投资、援助的重点; 在政治上力争取得在南

海地区的主导权; 在军事上，1996 年，日本与美国签署了《保障联合宣言》，1997 年，两国又制订了《防卫合

作指针》，扩大了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为涉足南海做准备。［1］面对极具经济活力和战略地位的南海地区，

为了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印度近年来推出了“东向”政策，主要以通过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力图

应对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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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大国势力介入南海的问题时，中国应做到: ( 1) 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介入行为，在确保南海海域安全

通航的基础上，坚决打击一切非法入侵行为; ( 2) 以促进南海地区和平与发展为目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

作，深化中国与大国间的共同利益; ( 3) 必须时刻注意这些国家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联合。
4． 强化国民的海权观

“主权属我”是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政策目标缺少了这一前提都是无法

实现的。因此强化国民的海洋主权观，让国民正确认识南海问题的现状和发展态势，无疑将有助于我国有

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这方面，政府和媒体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正确引导公民建立蓝色文明，增强公众的海洋主权意

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概念: 中国不仅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土，还有 40 多万平方

公里的领海，1． 8 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将近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17］海洋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开始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从 2006 年底起，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开始编撰名为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年度系列报告，系统报道当代国际海洋事务进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全面论述我国

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战略、政策和管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客观介绍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海洋问题，其

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并向决策层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提供前瞻性的战略建议。
5． 不断深化南海在我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应该说统一台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家大战路的首要任务。台湾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北可遏制日本

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形保护，并由此对

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 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

形成前锋拱卫。［18］台湾问题牵制了中国大量的战略资源，可以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南海、东海问题的解决就无

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南海政策应立足于中国统一台湾的大战略中，为整体战略服务，根据台海局势的变化

适时地做出政策调整。中国政府应利用当前台海局势的缓和趋势，通过加强与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采

取积极姿态推动与有关各方的双边、多边谈判，争取使南海问题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南海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注定了解决南海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未来不管南海问题向哪种方

向发展，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是始终不会变的。中国政府应本着务实灵活的精神，耐心地寻求解

决南海问题的新途径，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和真正崛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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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changed great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th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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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ving disputes and Joint development”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legislation and maritime hard power，and launched posi-
tively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those controversial parties on a bilateral basi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e the
new chang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ies and envisage its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
istics presented in i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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